
湖医药办字﹝2020﹞13 号

关于印发《湖北医药学院青年教师担任
兼职辅导员或班主任选聘与管理办法

（修订）》的通知

校属各单位：

按照上级有关要求，结合学校工作实际，2018 年学校出

台了《湖北医药学院青年教师担任兼职辅导员或班主任选聘

与管理办法》。通过近三年时间的运行，为总结经验，适应

新的发展实际，学校决定对该办法进行修订。经广泛征求广

大教师特别是青年教师的意见建议，相关部门审议，校领导

审定，现将修订后的《湖北医药学院青年教师担任兼职辅导

员或班主任选聘与管理办法》予以印发。请各单位认真组织

学习，贯彻落实。

湖北医药学院党政办公室

2020 年 10 月 26 日

湖北医药学院党政办公室 2020 年 10 月 26 日印发

共印 45 份



湖北医药学院青年教师担任
兼职辅导员或班主任选聘与管理办法

（2020 年 10 月修订）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为贯彻落实全国全省高校思想政治工作会议、

《普通高等学校辅导员队伍建设规定》（2017 年教育部第 43

号令）和《中共湖北省委员会、湖北省人民政府关于加强和

改进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若干意见》（鄂发[2018]5

号）精神，切实做好青年教师担任兼职辅导员或班主任的选

聘管理工作，结合学校实际，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坚持“专职为主、专兼结合”的原则，在保证

专职辅导员配备的基础上，择优选聘志愿并适合从事学生日

常思想教育和管理工作的青年教师担任兼职辅导员或班主

任。

第三条 40 岁以下青年教师晋升高一级专业技术职务

（职称），须有至少一年担任辅导员或班主任工作经历并考

核合格，从 2021 年开始正式列为教师晋升必要条件。

第四条 兼职辅导员或班主任实行双重管理，学生工作

部（处）负责兼职辅导员、班主任选拔聘用、培训考核；二

级学院（含国际教育学院，下同）负责对兼职辅导员、班主

任进行直接领导和日常管理考核，各研究生培养单位负责对

兼职研究生班主任进行直接领导和日常管理考核。二级学院

和各培养单位要积极为兼职辅导员、班主任的工作和生活创

造便利条件。

第二章 工作职责

第五条 兼职辅导员和班主任的工作要求：



（一）认真做好学生日常思想政治教育及服务育人工作，

加强学生班级建设和管理。

（二）遵循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规律，坚持继承与创新相

结合，创造性地开展工作，促进学生健康成长与成才。

（三）主动学习和掌握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方面的理论与

方法，不断提高工作技能和水平。

（四）定期开展相关工作调查和研究，分析工作对象和工

作条件的变化，及时调整工作思路和方法。

（五）注重运用各种新的工作载体，特别是网络等现代科

学技术和手段，努力拓展工作途径，贴近实际、贴近生活、

贴近学生，提高工作的针对性和实效性，增强工作的吸引力

和感染力。

第六条 兼职辅导员的主要工作职责：

（一）帮助学生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确

立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实现中华

民族伟大复兴的共同理想和坚定信念。积极引导学生不断追

求更高的目标，使他们中的先进分子树立共产主义的远大理

想，确立马克思主义的坚定信念。

（二）帮助学生养成良好的道德品质，经常性地开展谈心

活动，引导学生养成良好的心理品质和自尊、自爱、自律、

自强的优良品格，增强学生克服困难、经受考验、承受挫折

的能力，有针对性地帮助学生处理好学习成才、择业交友、

健康生活等方面的具体问题，提高思想认识和精神境界。

（三）了解和掌握学生思想政治状况，针对学生关心的热

点、焦点问题，及时进行教育和引导，化解矛盾冲突，参与

处理有关突发事件，维护好校园安全和稳定。



（四）落实好对经济困难学生资助的有关工作，组织好学

生勤工助学，积极帮助经济困难学生完成学业。

（五）积极开展就业、创业指导和服务工作，为学生提供

高效优质的就业指导和信息服务，帮助学生树立正确的就业

观念。

（六）以班级为基础，以学生为主体，发挥学生班集体在

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中的组织力量。

（七）组织、协调相关工作力量共同做好经常性的思想政

治工作，开展形式多样的教育实践活动。

（八）指导学生党支部和班委会建设，做好学生骨干培养

工作，激发学生的积极性、主动性。

第七条 本科生班主任的主要工作职责：

（一）将思想政治教育始终贯穿于班级管理和学生事务

管理之中，提升班级凝聚力、向心力和战斗力。注重加强班

风学风建设，针对班级学风问题开展专项整治活动，形成班

级学风建设工作机制。

（二）指导学生学业，引导学生关注和了解专业前沿动

态。积极指导学生创新创业、专业竞赛、科研探索等活动。

帮助和辅导学业困难学生及时跟进，班级学生学业成绩整体

稳中有升。

（三）关注关心关爱班级思想、心理、经济、就业困难

学生，积极想方设法做好思想疏导和心理抚慰，协调解决学

生诉求和困难，力所能及地为学生办实事、解难事、做好事。

第八条 研究生班主任的主要工作职责：

（一）思想价值引领与科学道德建设。指导研究生践行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引导研究生自觉遵守科学道德，养成

良好的科研习惯。



（二）参与日常事务管理。为研究生提供生活及课外活

动指导，关注并协调解决研究生在科研、临床和生活中遇到

的实际问题，并尽己所能的提供建议和帮助。

（三）关注研究生的心理健康。共同做好研究生安全教

育和管理。

第三章 任职条件

第九条 兼职辅导员任职条件：

（一）中国共产党党员。

（二）年龄 40 岁及以下，校内教师岗位的在职青年教

师。

（三）具有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和政治立场，有较强的

马克思主义理论基础和政策水平，有较强的政治敏锐性和政

治鉴别力。

（四）热爱学生工作，具有高度的事业心和责任感。

（五）身心健康。

第十条 本科生班主任任职条件：

（一）年龄 40 岁及以下，校内教师岗位的在职青年教

师。

（二）具有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和政治立场，有较强的

马克思主义理论基础和政策水平，有较强的政治敏锐性和政

治鉴别力。

（三）热爱学生工作，具有高度的事业心和责任感，能

够处理好本职工作和班主任工作关系。

（四）身心健康。

第十一条 研究生班主任任职条件：

（一）中国共产党党员。

（二）具有硕士或博士学位，年龄 40 岁以下。



（三）具有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和政治立场，有较强的

马克思主义理论基础和政策水平，有较强的政治敏锐性和政

治鉴别力。

（四）热爱学生工作，具有高度的事业心和责任感，能

够处理好本职工作和研究生班主任工作关系。

（五）身心健康。

第四章 选聘程序

第十二条 坚持“以德为先、择优录用”的选聘原则。

第十三条 由人事处、学生工作部（处）共同组织选聘，

每年选聘一次。

第十四条 实行聘期制，一个聘期为 1 年，根据其工作

表现及个人意愿可以续聘。

第十五条 选聘程序：

（一）每学年初，用人学院（研究生培养单位）根据辅导

员配备状况和学生实际，提出年度兼职辅导员、班主任选聘

计划，报学工处（研究生院）批准，人事处备案。特殊情况

下，可临时组织和开展选聘工作。

（二）符合任职条件并有意应聘的青年教师，填写《湖北

医药学院青年教师担任兼职辅导员或班主任申请表》，并经

所在单位签字同意后交学工处（研究生院）。

（三）学生工作处（研究生院）将申请名单反馈至用人学

院（研究生培养单位），由用人学院（研究生培养单位）组

织选聘推荐，并将推荐意见报学生工作处（研究生培养单

位）。学生工作处（研究生培养单位）结合选聘计划及双向

选择意见，确定拟聘用人员名单并统筹分配岗位。

应聘的青年教师一律在本人所在研究生培养单位担任

研究生兼职班主任。



（四）学生工作处（研究生培养单位）将拟录用兼职辅导

员和班主任名单报人事处备案。

第五章 考核与待遇

第十六条 兼职辅导员岗位考核及待遇：

（一）聘期内，兼职辅导员保留专任教师身份。聘期结束

后，参照专职辅导员年度考核办法，实行单列考核。

（二）聘期考核合格，取得兼职辅导员工作经历，并计 200

学时基本教学工作量（不计课时费）。

第十七条 班主任岗位考核及待遇：

（一）聘期结束后，由用人学院（研究生培养单位）根据

班主任岗位职责，对标考核（本科生班主任和研究生班主任

考核标准分别由学工处和研究生院制定），提出考核意见报

学生工作处（研究生院）。

（二）聘期考核合格，取得班主任工作经历，并计 100 学

时基本教学工作量（不计课时费）。

第十八条 按照考核合格人数的 20%的比例评选优秀兼

职辅导员、优秀班主任，按规定和学校办法可给予一定奖励。

优秀研究生班主任在导师遴选及研究生培养方面优先

予以支持。

第十九条 鼓励和支持兼职辅导员和班主任转为专职

辅导员，向专业化、职业化方向发展，成为思想政治教育工

作方面的专门人才。

鼓励和支持青年教师长期担任兼职辅导员和班主任。自

愿担任兼职辅导员和班主任两年及以上且每年考核达到 60

分的，基本教学工作量累加 50 学时/年（不计课时费）。



考核不合格的，聘用学院（研究生培养单位）应予以解

聘。有违法违纪、有违师德师风等确实不适宜担任兼职辅导

员和班主任情况的，可随时解聘。考核结果报人事处备案。

第六章 附 则

第二十条 非专任教师的青年职工若有意愿、并经单位

同意，也可申请担任兼职辅导员或班主任，选聘及管理参照

本办法执行。

第二十一条 本办法由人事处、学生工作部（处）、研

究生院负责解释。

第二十二条 本办法从公布之日起施行。



湖北医药学院青年教师担任
兼职辅导员或班主任申请表

姓 名 性 别 出生年月

政治面貌 专业特长

健康状况 所在院系

带课学时 意向学院

申请岗位

及任期

岗位：（ ）兼职辅导员；（ ）本科生班主任；

（ ）研究生班主任；（ ）书院导师

任期：（ ）一年；（ ）两年；（ ）三年；（ ）长期

本 人

意 见

（是否同意调剂，申请担任哪个书院导师，其他意见建议等）

签名： 日期：

所在单位

意 见
签名： 日期：

用人单位

意 见
签名： 日期：

学 校

意 见
签名： 日期：



湖北医药学院青年教师担任本科生班主任量化考核表
（100 分）

考核指标 分值 计扣分办法

1.履职满意度测评 30 分
所带班级的辅导员评分占 15 分；学生

满意度达 85%得 15 分

2.开展班级学风问题专项整治活动 5分 1次计 2.5 分

3.建立健全班级学风建设制度机制并有效实施 5分 1项计 2.5 分

4.本人或邀请专家学者在班级作线上线下学术

或创新创业讲座，或者举办学术沙龙
10 分 1 次计 2分

5.线上线下指导辅导学生学业 10 分 1 次计 0.2 分

6.带领或指导学生做科研 10 分
1 个项目或团队计 5分（参与学生不少

于 3人）

7.“一对一”访谈学生特别是学业、心理、家庭

经济、就业困难学生
10 分 1 次计 0.2 分

8.指导并参加班级旨在提高学生专业素养的素

质拓展活动
5分 1项计 2.5 分

9.组织班级学生参观专业教育基地、科普基地等 5分 1次计 2.5 分

10.班级学生零挂科、零降级 10 分
降级 1名学生扣 5分，挂科 1门扣 0.5

分

附加分：指导学生获得市校级及以上创新创业

（训练）项目；指导学生获得省级及以上学科专

业竞赛三等奖及以上荣誉、“挑战杯”竞赛三等

奖及以上荣誉；指导学生以第一作者发表统计源

以上收录论文或获得省级及以上社会实践表彰

最高

20 分

1项国家级比赛二等奖及以上计10分，

国家级比赛三等奖、省级一等奖计 6

分，省级二等奖计 4分，国家、省优秀

奖及市级计 3分，校级竞赛获奖、指导

申报上级项目计 2分；1篇 SCI 论文计

10 分，统计源期刊论文计 4分。

说明：1.班主任一般按教学行政班配备，优先配备低年级班级；2.总分达到 60 分方为合格；

3.优秀班主任总分不得少于 75 分，根据总分排序按照评选比例依序确定；4.附加分加分不

局限任期内和所带班级学生；5.以上指标除第 1项之外其他须提供照片、新闻、工作记录、

证书等佐证性材料。


